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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國際頂尖傑出人才，依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訂定「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延攬特殊優秀及頂

尖傑出人才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編列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支應。 

三、本要點所核給之經費，為本校於年度延攬人才時給予受延攬人本薪以外之彈性薪資。 

四、為審議本要點給予彈性薪資對象，本校應組成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獎審會）。由校

長聘請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教育副校長、各學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計主任、人事主任及本校教師會代表(2至 3名)組成，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聘期自校長核定之日起至該年度結束為止。 

五、本要點之彈性薪資級距規定如下： 

(一)彈性薪資級距之等級分為特殊優秀人才及頂尖傑出人才，兩種等級。 

(二)各級距可獲彈性薪資額度由本校獎審會依本要點第二點補助經費情形開會議訂

之，其中特殊優秀人才給予彈性薪資每月至少應為新臺幣10,000元以上，頂尖傑

出人才給予彈性薪資每月至少應為新臺幣50,000元以上。 

六、本要點所延攬對象(以下簡稱受延攬人)應同時符合下列第一至三項及第四或第五項資格

條件： 

(一)受延攬人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或於

本校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二)受延攬人應正式納入本校編制內之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三)受延攬人於本校正式納編時，年齡應在五十五歲以下。 

(四)本要點所稱特殊優秀人才資格需符合下列任一項者： 

1.獲國家級獎項（如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

講座、行政院傑出科技人才獎或相當層級之獎項等）者。 

2.著有重大學術貢獻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者，具傑出學術成果者。 

3.在國內外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或獲頒授重要學術獎項者。 

4.於產業界具相當成就且具國際影響力，能夠協助本校產業研究團隊組成並帶動

產業技術升級者。 

(五)本要點所稱頂尖傑出人才資格需符合下列任一項者： 

1.曾服務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知名公司任職 5 年以上，具國際學術聲

譽或具掌握達國際領先水準之核心技術，並有領導學術研究團隊之經驗。 

2.曾獲得諾貝爾獎、國家級研究院院士、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或相當等級之獎項。 

3.近5年之學術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卓越。 

七、本要點申請時程分兩階段，自每年2月 1日至 2月 28日止及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以配合

各單位延攬人才時間。 

八、受延攬人於提出申請時其獲彈性薪資給予期間至多3年，且不得中斷。 

次年度受延攬人是否繼續給予彈性薪資，將依本要點第二點經費情形及受延攬人獲補

助當年度績效情形，由本要點獎審會逐年審議之。 



九、受延攬人之推薦以各學院推薦為主，各學院每年度新增可獲彈性薪資人數以 1人為原則，各

學院可獲彈性薪資總人數以2人為原則；如遇具急迫性攬才之個案，各學院獲彈性薪資

總人數得由獎審會視情形進行審議調整。 

十、於提出申請時受延攬人應填寫申請資料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近五年著作目錄及研發成果。 

(二)傑出研究表現概述。 

(三)提出第六點第四項或第五項所述曾獲特殊榮譽、獲頒特殊獎勵證明文件影本。 

十一、獲彈性薪資給予之特殊優秀人才應達成以下所有績效表現： 

(一)於獲彈性薪資期間內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每年至少2件以上。 

(二)應提出於獲彈性薪資之績效成果報告。 

獲彈性薪資給予之頂尖傑出人才應達成以下所有績效表現： 

(一)於獲彈性薪資期間內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每年至少2件以上且總金額達新臺幣

200萬元以上，並發表 SSCI 等級以上之國際期刊至少一篇。 

(二)將產學合作成果回饋於至少一門教學課程中。 

(三)應提出於獲彈性薪資之績效成果報告。 

十二、獲彈性薪資給予之受延攬人，應於當年度獎審會訂定之期限前，提出前1年度績效報

告1份及績效達成證明文件，送交本校研究發展處彙整，並提送獎審會進行審查，未

達績效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未達成績效者：受延攬人應繳回已發放之3個月彈性薪資。 

(二)未提績效報告者：受延攬人應繳回已發放之全數彈性薪資。 

(三)經審查如有上述前兩項任一事實者，除應依上述第一、二項規定繳回彈性薪資

外，受延攬人並將喪失於次年度起獲彈性薪資之資格。 

十三、受延攬人於獲彈性薪資給予期間之教學支援，得由本校教務(教學)單位協助辦理以下事

項： 

(一)以不超基本教學鐘點為原則進行排課。 

(二)得提供教學助教以協助教學。 

十四、受延攬人於獲彈性薪資給予期間之學術研究支援，得由本校研究發展處協助辦理以下事項： 

(一)協助受延攬人研究成果之推廣(如：專利、技轉……)。 

(二)協助受延攬人與產業界進行媒合。 

(三)給予研究所需設備費用之補助。 

十五、受延攬人於獲彈性薪資給予期間如遇下列情事本校除應立即停止彈性薪資之發放

外， 並請受延攬人繳回已發放之彈性薪資： 

(一)留職停薪。 

(二)於獲彈性薪資期間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況，該項彈性薪資應即按其未在職期

間比例繳回。 

(三)以不實資料申請本要點彈性薪資補助，受延攬人應繳回已受領之彈性薪資。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